瑞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年

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公开

项目名称

根据2021年我局非税收入情况，瑞丽市财政局用非税返还安排我局2021年执法办案经费万元。

二、立项依据

瑞丽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17年第18期；德市监办字【2019】7号、德市监办发【2019】21号；瑞政办发【2017】2号、瑞政办发【2017】94号；瑞文明办【2018】6号、德文明委【2014】7号；瑞政发【2015】184号；瑞政办发【2019】13号文件要求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项目单位：瑞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项目基本概况

2020年瑞丽市财政局用非税返还安排我局2020年执法办案项目打包经费2130万元。根据单位职能职责及2020年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计划，该项目主要用于：食品药品安全监管、检验检测机构运转和抽验经费：140万元；知识产权保护和保护工作经费：10万元；办公设备、执法装备购置经费：220万元；省级精神文明单位创建及奖励经费：102万元；市场监督管理专项经费：45万元；市场监管、行政执法服装购置经费：120万元；食品药品检验所专用设备购置经费：300万元；执法办案成本经费：1143万元；消费者权益保护经费：10万元。
项目实施内容

根据单位职能职责及实际支出情况对项目打包经费做了细化支出，具体实施内容见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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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单位名称（简称）
	项  目
	文件依据编号
	测算说明
	功能科目代码
	2020年项目支出申报数

	
	
	
	
	
	
	

	
	
	
	　
	　
	　
	

	　
	　
	合计
	　
	　
	　
	2130.00 

	35
	市场监督管理局
	小计
	　
	　
	　
	2130.00 

	1
	市场监督管理局
	食品药品安全监管、检验检测机构运转和抽验经费
	瑞丽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17年第18期
	主要用于：
1.校园周边、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监管经费10万元。
2.边境食品安全监管经费5万元。
3.旅游市场食品、药品安全监管经费8万元。
4.餐饮服务安全监管经费10万元。
5.化妆品、保健品安全监管经费3万元。
6.医疗器械安全监管经费2万元。
7.食品、农产品、药品、化妆品、医疗器械抽验经费20万元。
8.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规划、演练、宣传经费20万元。
9.检验测机构运转经费50万元。其中：检验检测专用材料购置费30万元；检验检测设备维护费10万元；检验检测人员知识更新培训费10万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、食品、药品、化妆品、医疗器械安全监管业务知识更新培训费10万元；               11、食品生产企业安全监管工作经费2万元。
	2013805
	140.00 

	2
	市场监督管理局
	知识产权保护和保护工作经费
	德市监办字【2019】7号、德市监办发【2019】21号
	主要用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、知识产权发展保护培训、宣传5万元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落实瑞丽姐告“境内关外”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政策1万元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知识产权示范县工作经费4万元。
	2013805
	10.00 

	3
	市场监督管理局
	办公设备、执法装备购置经费
	瑞政办发【2017】2号、瑞政办发【2017】94号
	主要用于：
1、购置一批办公家具70万元；
2、购置一批办公设备70万元；
3、购置一批执法装备80万元；
	2013805
	220.00 

	4
	市场监督管理局
	省级精神文明单位创建及奖励经费
	瑞文明办【2018】6号、德文明委【2014】7号
	主要用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、我们的节日活动经费3万元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资料制作5万元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学雷锋志愿活动经费1万元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、开展文化体育活动经费2万元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、干部职工业务能力培训费4万元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、根据文件规定发放奖励金90万元。
	2013805
	102.00 

	5
	市场监督管理局
	市场监督管理专项
	瑞政发【2015】184号
	主要用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、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年报工作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、联合惩戒工作经费10万元；

 2、市场规范管理工作经费30万元。其中：网络市场整治1万元；禁毒防艾工作2万元；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1万元。红盾护农行动1万元；旅游市场整治2万元。登革热防治工作3万元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3万元；文明城市创建10万元;打击传销专项整治3万元；扫黑除恶工作经费2万元；违法广告监管2万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河、湖长制工作经费5万元。
	2013805
	45.00 


主要用于：

1、在职干部职工112人的制式夏装、春秋装、冬装购置费110万元；

	2、临聘人员24人的制式夏装、春秋装、冬装购置费10万元。
	2013805
	120.00 

	7
	市场监督管理局
	食品药品检验所专用设备购置经费
	食安委【2019】4号
	向省质监局申请扩项，并根据扩项要求通过公开招标购置一批专用设备。
	2013805
	300.00 

	8
	市场监督管理局
	执法办案成本经费
	瑞政办发【2017】2号、瑞政办发【2017】94号、瑞政办发【2019】13号
	主要用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在查获及处置无主货物过程中所产生的办案成本支出，办案成本支出包括：查获无主货物的运输、仓储、检测、公告、价格鉴定、冷藏、拍卖等；反走私有关设备的购置与维护；无主货物的无害处理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、直播整治、打击传销、打击侵权假冒伪劣工作经费；查处单位和综合治理协助办案成本；普法宣传、聘请法律顾问；办公用房及附属设施维修支出；扶贫工作等支出。
	2013805
	1143.00 

	9
	市场监督管理局
	消费者权益保护经费
	瑞政发【2015】184号
	主要用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打击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5万元；举办“12315”宣传教育活动5万元。
	2013805
	10.00 

	10
	市场监督管理局
	质量技术、特种设备监督管理专项经费
	瑞政发【2015】184号
	主要用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经费5万元。其中：开展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和风险预警监测工作经费2万元，主要是买样费、抽样费、送样费、检验费、会务费等；开展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差旅费、宣传费、交通费3万元。
2、标准实施与监督管理经费3万元。用于：标准执行监督检查2万元；世界标准化日、科普宣传1万元；
3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经费5万元。其中：重大节日和活动前安全监察经费1万元；特种设备安全专项监察经费1万元；培训宣传经费1万元；特种设备安全日常巡查经费2万元；
4、依法组织查处产品质量、标准和计量违法行为，受理消费者举报和投诉案件的行政执法打假治劣经费7万元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、质量强市工作经费5万元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、安全生产工作经费10万元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、业务知识更新培训费5万元。
	2013805
	40.00 


资金安排情况

本年度预算安排为2130万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我局严格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省、市绩效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，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，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，提升部门责任意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严格按照工作需要进行支出。所有项目都详细制定了方案，严格按方案组织实施，并加强了监督。做到专款专用，按项目实施计划的进度情况进行资金支付，按质按量完成了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各项工作目标任务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1、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，创新监管方式。大力实施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机制，积极开展企业信息归集工作，提高监管效能，全力推进民营经济快速发展。

2、加大消费维权力度，巩固“无传销城市”创建成果，强化旅游会场整治，不断构建平安和谐共赢的消费环境。

3、继续提升检测能力，探索科学监管方式，为珠宝、红木及食品药品监管提供有力技术支撑。

4、创新方式，认真履职，确保食品、药品、特设等安全。

5、不断提升稽查打假能力，严厉打击制假、走私等违法行为，切实维护市场秩序。

6、举全局之力，重点做好珠宝玉石直播市场整治工作，助推产业发展。

7、努力做好市委、市政府及上级部门安排部署的一切工作任务。
